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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昌 市 教 育 局

南昌市教育局关于开展第三十次

全国助残日活动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教体局，开发区（新区）教体办，局属学校，省

属事业单位办学校，市管民办学历教育学校：

2020 年 5 月 17 日是第三十次全国助残日，认真组织开

展好此次全国助残日活动，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

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推动决胜全

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

价值观，倡导人道主义思想和扶残助残美德具有重要意义。

经研究，决定在全市中小学生中开展第三十次全国助残日活

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

助残脱贫、决胜小康

二、活动内容

1.开展主题活动。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、各级各类学校

要组织师生与特殊教育学校师生联合开展以“助残脱贫、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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胜小康”主题的助残日系列活动，关爱残疾学生，帮助残疾

学生自强自立，让更多的残疾儿童少年感受到社会的关心帮

助。

2.组织募捐活动。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、各级各类学校

要组织广大师生积极开展助残募捐活动，引导他们自发、自

愿地把节省下来的零花钱和富余的学习、生活用品捐赠给残

疾学生，用实际行动表达对残疾学生的关心和帮助。

3.开展志愿服务活动。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、各级各类

学校要组织教师、学生志愿者走访特教学校、社会福利院、

残疾儿童家庭等，开展关爱关注残疾儿童少年的志愿服务活

动，了解和研究就学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给予帮助，让更多的

残疾儿童少年感受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。

4.巩固提高普及水平。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要按照“一

人一案”的要求，逐一对辖区内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就学情况

进行排查，发现未入学的，要及时拟定安置工作方案，确保

全市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保持在 95%以上。

三、活动要求

1.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、各学校要充分利用广播、黑板

报、宣传栏、校园网等各种载体，加大对残疾人自强脱贫和

助残扶贫先进事迹的宣传，营造全社会关心、帮助贫困残疾

人脱贫的良好氛围。

2.各特殊教育学校要积极主动地采取多种形式向社会

展示自己、宣传自己，赢得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，唤起人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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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特殊教育的理解和重视，对残疾学生的关心和爱护，争取

社会热心人士与贫困的残疾学生开展“一对一”扶困助学活

动。

3.师生捐款由学校统一收集保管，并将收集到的捐款报

主管教育行政部门，并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的安排，转交给当

地特殊教育学校。特殊教育学校所接受的捐赠钱物应开具正

式发票和列出清单，合理安排使用，做到专款专用。任何单

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或挪用的捐赠钱物。

4.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募捐到的款项和物品

于 2020 年 5 月 17 日下午下班前转交指定特殊教育学校（见

附件 1），请于 5 月 24 日前将助残活动的开展情况以及各特

教学校接受捐赠的情况，以书面形式报市教育局义务教育工

作处（联系电话：83986482，邮箱：77358279@qq.com）。

附件：1.第三十次全国助残日活动捐款捐物活动安排表

2.特殊教育学校接受捐助情况统计表

南昌市教育局

2020 年 5 月 15 日

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15 日印发

mailto:77358279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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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第三十次全国助残日活动捐款捐物
活动安排表

受赠单位 组织捐赠活动单位

南昌市启音学校
张俐 18970976709

一中、三中、豫章中学、八一中学、十三中、十五
中、十七中、十九中、二十三中、二十七中、二十
九中、实验中学、外国语学校、南师附小、洪都中
学、汽车机电学校、南昌电大、省属事业办学校（南
航附校、南师附中、农科院中学、南大附中和附小）

南昌市盲童学校
肖勇 18970089895

二中、八中、十中、十二中、十四中、十六中、十
八中、二十中、二十四中、二十六中、二十八中、
铁路一中、水电学校、一专、省属事业办学校（农
大附中、交大附中、财大附中、林科院子弟学校、
师大附中和附小）

东湖区培智学校
戴玉华

15979061268

东湖区教科体局 高新区社发局 红谷滩新区社发
局

西湖区育智学校
刘斌

18979161580

西湖区教科体局 青山湖区教科体局 青云谱区教
科体局

南昌县特教学校
喻春平

13870602805
南昌县教体局

新建区特教学校
高美莲

13807092799

新建区教体局 经济开发区社发局 湾里区教科体
局

进贤县特教学校
吴细凤

13607063020
进贤县教体局

安义县特教学校
刘期红

13870938862
安义县教体局

三联聋哑学校
何 彪

13576087033
青云谱区教科体局 民办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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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特殊教育学校接受捐助情况统计表

捐赠活动单位 捐款数 捐物（折合人民币数） 备注

合 计

注：请各特教学校于 5 月 24 日将此表交市教育局义务教育工作处


